
关于做好 2019 年暑假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现将假期相关学生工作安排如下：

1、学生放假时间、开学报到注册时间以及 2019 级新生报到注册时间

以学校通知为准。

2、暑假期间，请各学院组织好全校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工作；组织好征

兵体检复检、政审手续的办理、走兵等工作；请做好迎新志愿者遴选、培

训和迎新、新生入学教育准备工作。

3、认真落实湖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暑期学生安全教育并签订《高等学

校暑假安全责任告知》的要求。一式两份（各学院自行复印），学院、学

生各留存一份。学院要另制签收表，学生领取告知（提示）后，在签收表

上签字签收。

4、做好离校学生去向登记，严格落实家校联系制度，逐一核实学生去

向。放假前要组织对本学院学生进行一次假期安全教育主题班会，教育学

生注意出行安全，要开展防火、防盗、防破坏、防诈骗、防事故、防传染

性疾病、防食物中毒、防溺水等方面的教育，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法制意识、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广大学生的自防自救能力。尤其注意严禁

参与非法传销活动，谨防上当受骗。离校学生要注意旅途安全、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和饮食卫生，外出活动要增强自我防范意识。

4、严禁任何单位及个人私自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旅游或外出打工。各学

院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引导和监管，提醒学生在假期打工，不要轻信路

边的招工信息，不要擅自到不明情况的家庭去做家教，不要到没有资质的

中介去应聘工作，不要缴纳招工押金。若发现上当受骗，要向公安机关报

案，及时与家长或老师联系。

5、除校内勤工俭学学生外，暑假期间原则上不批准学生留校（因宿舍

维修，2016 级考研学生能否留校另行通知）。符合要求的留校学生严格按

照审批程序进行审批，其它有特殊原因需要留校的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从



严进行审批。所有暑期留校学生必须签订留校安全协议书（一式四份，学

工部网页下载专区下载）。

6、各学院将汇总表以及留校安全协议书交学工部宿舍事务科，协议书

按照汇总表的顺序整理好。以便学工部（处）审核。汇总表需要纸质及电

子版，纸质需要院系公章及副书记签字。学工部（处）宿舍事务科将根据

审批结果安排住宿。

7、暑假期间实行假期值班制度，要坚守岗位，保持电话畅通，信息上

报准确、及时。请于7月 10日上午将各学院值班表报一份到学生工作部（处）

学生管理科。

8、各单位遇有紧急情况或突发事件及时向 8621616（应急总值班室）、

8621613（学工处）、8835110（校园 110）报告。

学生工作部（处）

2019 年 6 月 26 日

附：高等学校暑假安全告知书



高等学校暑假安全责任告知
同学：

学校 院（系）已于 年 月 日开展了暑假安全教育。现将《高等学校暑假安

全温馨提示》发放给你，请你按照暑假安全教育的要求，认真学习《高等学校暑假安全温馨提示》，

确保暑假安全。

校长签字（签章）：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注：告知（提示）正反面印制，一式两份，学校、学生各留存一份。学校要另制签收表，学生领取

告知（提示）后，在签收表上签字签收。



高等学校暑假安全温馨提示
各位同学：

暑假即将到来，为提高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现将相关安全注意事项提示如下，请仔细

阅读，切实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假期。

1.认真学习安全知识，牢固树立安全意识，提高安全防范技能，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自

身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2.注意人身安全，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会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

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乘坐无营运证或超载的交通工具，不无证驾驶机动车；高温天气注意防

暑降温。

3.暑期留校的学生，外出锁好宿舍门窗，保管好随身贵重物品；注意用电安全，离开宿舍及时

断电，不在宿舍乱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劣质插座和劣质充电器。

4.不沉迷网络和电子游戏，对不熟悉的网络游戏、直播、QQ群、微信群、贴吧不接触不参与；注意保护

个人信息，警惕各类电信诈骗和网络诈骗，发现有问题及时报警；理性表达观点，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增

强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不参与网络不良借贷。

5.暑期离校外出，要把个人去向及联系方式告知辅导员、舍友、同学、家长，并务必保持通讯

工具畅通；参加勤工助学、社会实践、求职择业等活动须获得学校和家长同意, 谨防传销、邪教等

非法组织诱骗。

大学（学院）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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